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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島區議會地區設施及工程委員會文件第 4／2026號 (2026年 2月 3日會議) 

 

 

有關改善東涌的流動通訊服務的提問 

 

通訊事務管理局辦公室的書面回覆 

 

 

就題述事宜，通訊事務管理局辦公室（「通訊辦」）回覆

如下：  

 

香港的流動電訊市場一直全面開放競爭，流動網絡營辦

商（「營辦商」）根據本身的商業考慮及營運方針，決定在個

別地點設立無線電基站（「基站」）以覆蓋相關的區域及提供

服務。營辦商在選擇基站地點時，一般會考慮的事宜包括技

術因素（如有關地點是否容許安裝天線及設備、有否傳輸綫

路及供電設施等）、商業成本、相關物業負責人是否同意以及

有關地點和附近居民的意見等。  

 

通訊辦一直鼓勵各營辦商留意市場發展及積極回應客戶

需求，以進一步改善其網絡覆蓋及提升服務質素。政府亦已

推行多項措施，利便營辦商安裝基站。當中包括開放合適政

府場地或設施、收取象徵式租金、簡便的批核程序讓營辦商

申請設置基站等。  

 

此外，為了進一步擴展本地第五代流動服務的網絡覆蓋

和促進香港發展成為智慧城市，政府已於 2024 年修訂《電訊

條例》（第 106 章）第 14 條，讓通訊事務管理局可授權營辦

商進入於 2025 年 4 月 1 日或以後獲批准建築圖則的指明建築

物的預留空間裝設和維持流動通訊設施，而無須向該土地擁

有人繳付費用。指明建築物涵蓋新建及重建的商業、工業、

住宅和旅館建築物。符合相關準則的指明建築物一般而言須

預留空間及流動接達設施以便營辦商裝設流動通訊設施。新

建的政府建築物及公營房屋亦會跟隨相關安排。隨着東涌的

新發展項目內新建及重建建築物的落成，營辦商將可在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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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物所提供的預留空間裝設和維持流動通訊設施以興建基

站，以應對東涌區內對於流動網絡覆蓋的需求。  

 

就提案中關於東涌區內個別住宅的流動網絡覆蓋欠佳的

事宜，通訊辦歡迎委員提供詳細資料（例如屋苑名稱／具體

的地點），以便通訊辦將有關資料轉達予營辦商，就改善有關

地點的流動網絡覆蓋作出研究及探討改善方案。  

 

 

2026 年 1 月  


